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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宁市发电
发电单位 普宁市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 签批盖章 陈晓川

等级 特急 明电 普府防电〔2025〕11号 普机发 号

关于启动防风IV级应急响应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农场、街道办事处，市三防指挥部各成员单位：

预计受台风“韦帕”影响，未来两天我市风力可达5～6级阵风

8～9级，普宁市气象台7月19日 08时 06分发布普宁台风蓝色预

警信号。

依照《普宁市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》和有关规定，市三

防指挥部决定于2025 年 7月 19日 9时 30分启动防风Ⅳ级应急响

应。各地、各部门要加强会商研判，结合本地本行业的实际，适时

启动相应的响应级别，要严格落实防台风“六个百分百”要求，全

力以赴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
根据《关于印发<普宁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应急响应期间联合

值守工作制度>的通知》（普府防〔2025〕5号）文件要求，防风Ⅳ

级应急响应期间，请市水利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



市城管执法局、市应急管理局、市交通局、市气象局各派一名分管

负责同志或股室负责同志（或业务骨干）到市应急管理局六楼应急

指挥部参加联合值守。各地、各有关单位要按照各自的职责加强应

急值守，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；如遇有突发情况

应快速有效处置，并及时报告市三防办、市应急管理局（值班电话：

2222583，传真：2246109）。

附件：关于印发《普宁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应急响应期间联

合值守工作制度》的通知

普宁市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

2025年 7月19日

抄报：揭阳市三防指挥部、揭阳市应急管理局，梁柱华、林建文、

林朝阳、张秋城同志。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。




















